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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江市生态环境局文件
九环生态字〔2021〕2 号

九江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开展 2021 年生态文明
示范创建工作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生态环境局，庐山西海风景名胜区生态环境建设

局：

2021 年是“十四五”规划的开局之年，是强化自然生态保

护攻坚战的关键之年。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

总书记视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，持续提升生态文明示范创建的引

领作用，加快推进我市生态文明建设，守护好绿水青山，现就做

好我市 2021 年生态文明示范创建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提高站位，充分认识生态文明示范创建的重要意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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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，打造“美丽中国”江西样板，是

习近平总书记交给江西光荣而重大的任务。开展生态文明示范创

建活动，是推进我省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的重要载体和平

台。各县（市、区）生态环境部门要深刻认识生态文明示范创建

工作的重要意义，进一步增强责任感、使命感和紧迫感，始终将

生态文明示范创建工作作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抓手，持续

改善辖区生态环境、人居环境、发展环境，全力推动我市高质量

发展再上新台阶。

二、国家级生态示范创建

（一）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县

基础条件好、创建积极性高的省级生态市县应对照《国家生

态文明建设示范市县建设指标》《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县管

理规程》《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规划编制指南（试行）》各

项指标和要求，积极申报第五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县。通

过创建，牢固树立和践行生态文明理念，持续改善区域生态环境

质量，让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、幸福感。

已获命名的地区要严格按照规划和方案，进一步扎实推进生

态文明建设工作，积极做好迎接生态环境部对公告满 3 年地区参

照建设指标的复核准备，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，以点带面推动

我市生态文明建设各项工作。

（二）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实践创新基地（以下简称

国家“两山”基地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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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获命名且“两山”转化成效突出的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

市县和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省级实践创新基地，可按照《国

家“两山”基地建设管理规程（试行）》《国家“两山”基地建

设实施方案编制大纲》《“两山”指数评估指标体系》各项要求，

积极申报第五批国家“两山”基地。持续推动各地依托生态资源

发展生态经济、推动绿色发展，让绿水青山持续转化为金山银山，

让人民群众充分享受生态环境保护带来的生态红利。

三、省级生态示范创建

（一）省级生态市县、省级生态乡（镇）

各县（市、区）要结合本地实际，统筹协调，制定计划，对

照《江西省省级生态市县管理规程》《江西省省级生态市县建设

指标》《江西省省级生态市县规划编制指南》以及《江西省省级

生态乡（镇）申报及管理规定（试行）》《江西省省级生态乡（镇）

建设指标（试行）》，积极推进省级生态市县的创建，组织符合

条件的地区申报第十四批省级生态乡（镇）。要做好生态文明建

设规划的编制和实施，加强对县容县貌、镇容镇貌（乡容乡貌）

的整治，不断提升生活污水、生活垃圾处理工作水平，结合地区

实际，积极发展生态农业、生态旅游等生态绿色产业，持续推进

各项创建工作。

申报省级生态乡（镇）的地区必须满足《江西省省级生态乡

（镇）申报及管理规定（试行）》《江西省省级生态乡（镇）建

设指标（试行）》的各项要求，尤其是集镇必须建成生活污水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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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设施并且已投入正常运行，乡（镇）辖区内 40%以上行政村已

被命名为市级生态村，已编制乡（镇）生态文明建设规划并经县

级人民代表大会或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一年以上，且规划仍处在

有效期内。各创建乡（镇）应严格对照《江西省省级生态乡（镇）

申报材料编制指南》的要求制作申报材料，不得缺少编制指南中

的任何一项内容。县（市、区）生态环境部门务必对乡（镇）报

送的申报材料进行严格审核，并于 2021 年 11 月 30 日前将审核

合格的申报材料电子版、2 份纸质版（附宣传视频光盘）报送至

我局。

已获省级生态市县、省级生态乡（镇）命名的地区要持续巩

固创建成果，健全长效管理机制，不断提升生态文明建设水平。

我局将按照省生态环境厅统一部署，对已命名的省级生态市县、

省级生态乡（镇）进行“回头看”复核，实行红黄牌制度。

请各县（市、区）生态环境部门组织辖区内所有已命名的省

级生态乡（镇）开展一次创建情况的自查工作，重点检查镇容镇

貌（乡容乡貌）、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和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行和

维护管理的情况，于 2021 年 6 月 21 日前将加盖县（市、区）生

态环境部门公章的自查报告报送至我局，自查报告的内容应包括

自查总体情况、各省级生态乡（镇）分别存在的问题、整改措施、

整改时限（不得超过 6 个月）等。

对自查发现的问题，县（市、区）生态环境部门要督促指导

省级生态乡（镇）进行整改，能够立行立改的问题要即时完成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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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，需要时间整改的问题要明确整改时限和整改计划，按期整改

到位。未按期完成全部问题的整改或者整改情况达不到要求的省

级生态乡（镇），我局将对其给予黄牌警告，并向全市进行通报。

受到黄牌警告并且未能在被黄牌警告后 3 个月内完成全部问题

整改的省级生态乡（镇），我局将上报省生态环境厅，申请取消

其省级生态乡(镇)称号。

（二）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省级实践创新基地（以下

简称省级“两山”基地）

在生态环境保护、生态环境质量改善方面取得积极成效，并

且因地制宜将生态环境优势转化为生态经济优势的县级行政区

以及工作成效特别突出的乡（镇）等地区，应对照《省级“两山”

基地建设管理规程（试行）》《江西省“两山指数”评估指标体

系（试行）》《省级“两山”基地建设实施方案编制大纲（试行）》

各项要求和标准，积极开展第四批省级“两山”基地的创建工作，

不断探索生态经济化、经济绿色化的发展模式。

已获命名的地区要进一步丰富“两山”的理论内涵，着力打

造生态和经济良性互动的绿色发展方式，及时总结提炼经验，形

成更多“两山”转化的典型案例，为其他地区提供借鉴。

四、市级生态村创建

经自查已达到《九江市市级生态村创建标准（试行）》要求

的行政村，可申报我市第十三批市级生态村。

申报的行政村须填报市级生态村申报表，并获得所在乡（镇）

ASUS
Highlight
重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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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民政府的批准，同时提交创建市级生态村的工作总结（包括创

建工作的组织领导，生活污水处理、生活垃圾处理以及村容村貌

整治提升等工作开展情况，取得的成效等内容，并附创建成效的

图片）。

县（市、区）生态环境部门要对行政村报送的申报材料进行

严格审查，于 2021 年 8 月 25 日前将书面审查意见（即申请复核

的请示）、初审合格的行政村名单、市级生态村申报表、创建市

级生态村工作总结等申报材料的纸质版和电子版各 1 份报送至

我局。

五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生态文明示范创建工作应坚持“夯实基础、分批申报、

优中选优、确保质量”等原则。

（二）开展第五批国家级生态示范创建、第四批省级“两山”

基地创建的地区，要按照相关管理规程等的要求加快推进规划或

建设实施方案等申报材料的编制以及其他各项创建工作，申报材

料的报送时间等要求以省生态环境厅的通知为准。

（三）各县（市、区）生态环境部门要加强对镇容镇貌（乡

容乡貌）、村容村貌整治和生活垃圾处理、生活污水处理工作的

监督指导。已被命名的各类生态示范创建地区要不断巩固提升人

居环境，完善和维护好生活污水处理设施、生活垃圾处理设施。

（四））各县（市、区）生态环境部门要切实履行生态示范

创建质量的监督责任，严格对照各类生态示范创建的要求对申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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Z

地区的申报条件、建设指标的达标情况以及申报材料的质量进行

逐项审查，审查发现问题的，应及时反馈创建地区进行整改，并

择优确定报送至我局的拟申报地区名单，确保创建质量。对不符

合申报条件和标准的，要严格取消申报资格。

联系人：李进 18979269002

邮 箱：jjsstk@163.com

九江市生态环境局

2021 年 5 月 28 日

mailto:jjsstk@163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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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江市生态环境局办公室 2021 年 5月 30 日印发


